
主旨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(一)

說明：

國立臺灣大學 書函
地 址：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        
聯 絡 人：楊靚彣
聯絡電話：02-33665941
電子郵件：chinwen1101@ntu.edu.tw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 114年10月27日
發文字號： 校人 字第 1140103446 號
速別： 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附件1-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因公赴香港澳門通報表、附件2-行政院及所
屬各機關公務人員非因公務事由赴香港或澳門通報表、附件3-行政院及所屬各機
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通報表

​配合行政院修正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人員赴香

港或澳門注意事項」，即日起本校教職員赴香港或澳門

（含過境轉機）應依規定進行通報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

轉知。

​

依教育部114年9月16日臺教人（三）字第1140096233號
函辦理。

本校教職員不分平日、假日且不論公務或非公務事由赴

香港或澳門，行前均應至大陸委員會「國人赴陸港澳動

態登錄系統」進行登錄，並將登錄完成畫面及其他請假

相關文件一併上傳至本校差勤系統，完成請假程序後，

始可赴香港或澳門。

又本校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編制內職員及兼任編制內行

政、學術單位主管教師，除至「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

系統」進行登錄外，並應依下列方式辦理通報：

因公務事由赴香港或澳門：至遲應於出境前17天，填

具 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因公赴香港澳門通

報表」（附件1），並於通報表上蓋單位章戳後上傳至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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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

(三)
１、

２、

(１)
(２)
(３)

(４)

本校差勤系統，另將通報表以電子郵件寄送至人事室

承辦人信箱（chinwen1101@ntu.edu.tw，以下同），俾

利通報大陸委員會。

非因公務事由赴香港或澳門：至遲應於出境前3天填具

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非因公務事由赴香港

或澳門通報表」（附件2），並上傳至本校差勤系統，

循假單簽核程序完成請假（無須函報大陸委員會）。

會見或連繫特定身分人員：

除緊急臨時之情形外，應於出境前33天填具「行政

院及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會見或聯繫特

定身分人員通報表」（附件3），並於通報表上蓋單

位章戳後上傳至本校差勤系統，另將通報表以電子

郵件寄送至人事室承辦人信箱，俾利通報大陸委員

會。倘臨時會見或聯繫未經事前通報之特定身分人

員，應於返臺後7天內主動補填通報表，傳送至人事

室承辦人信箱。

所稱「特定身分人員」如下：

港澳官方人士。

港澳民意代表。

擔任大陸地區黨務、軍事、行政或政治性機關

（構）、團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者、或任職於中

共駐港澳行政、軍事、黨務等其他公務機構者。

海峽兩岸關係協會駐港澳人員。

正本：各一二級單位

副本：醫學院人事組、考訓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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